






验收，后期扶持和监督评估。

6.负责扶贫开发和移民信访接待、 处理、 管理工作，协调、

处理有关社会稳定工作， 负责扶贫开发和移民安置、 后期扶持政

策宣传工作。

7.承担区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。

8.承担区委区政府扶贫开发领导小组、革命老区建设领导小

组的具体工作 。

9.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 机构设置

广元市朝天区乡村振兴局是独立编制的行政单位，有下属其

他事业单位2个 ， 区扶贫开发外资项目管理 中心、 原精准扶贫指

导中心更名为乡村振兴事务中心。 区乡村振兴局内设机构： 办公

室、 财务与统计股、 项目股、 对 外合作与社会扶贫股4个股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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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2024年度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包括：

1.广元市朝天区乡村振兴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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